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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
管理法》与 《浙江省滩涂

围垦管理条例》的适用

案例 :某海涂围垦公司违法占用海域围垦行政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经群众举报和现场核实,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在平阳县掌握了

某海涂围垦工程项目涉嫌大面积违法用海的事实。为此,浙江省丿总

队立案,于 ⒛06年 6月 7日 发出 《责令停止海洋违法行为通知

书》,并组织联合检查组对该案展开调查取证。

经调查,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早在 19%年 3月 就经浙江省

围垦局批准,建设规划围垦滩涂海域总面积 12090亩。项目估算

总投资 3亿元,建设资金曲地方政府自筹。围垦工程于⒛00年

11月 8日 动工 ,自 ⒛04年 8月 上旬停工,期间因资金问题和对附

近村民的政策性补偿问题未处理好,处于时建时停状态,至执法检

查时也未能复工。通过对业主单位、施工单位的询问笔录,施工现

场的实地检查及资质单位海域使用面积测量等相关的证据材料,查

明该公司实际占用海域面积 194.9亩。

该公司曾于 20O3年 3月 28日 向平阳县海洋与渔业局提出过用

海申请 (且在报纸上刊登了公告),但最终因未交纳滩涂资源费和

海域使用金问题而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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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自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以来 ,在未依法取得海域

使用权的情况下 ,于 ⒛0’-年 1月 1日 至⒛“ 年 6月 7日 期间,擅

自从事平阳县西湾南片海涂围垦工程 ,非法占用海域的事实清楚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擅自占用海域的行为已违反了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

三条的规定,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及 《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

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工款第 (六 )项及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,

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对当事人处以
“
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恢复

海域原状,并处罚款人民币肆拾叁万捌仟伍佰贰拾伍元整 (罚款

计算 194.9亩 ×4.5年 ×100元/年 ·亩 ×5倍 =侣 ,甾25万元 )”

的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提出
“
延期和分期缴纳罚款

”
的请求。经浙江省海洋

与渔业局研究,同意了行政相对人的请求。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下

达后,当事人在指定银行于⒛06年 8月 4日 缴纳了⒛ 万元处罚

款,于 ⒛07年 1月 5日 缴纳了⒛.甾25万元罚款。此期间该公司

于⒛06年 t1月 向审批机关提出了用海申请,在 ⒛06年年底领取

了海域使用权证书,实现了该项目的合法用海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是浙江省查处滩涂围垦用海的第一个大案,突破了该省实

施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的
“
瓶颈
”
,对促进当地滩涂围垦行为纳入

依法用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案的顺利查处,在于较好地解决了

法律适用、违法事实和性质认定。     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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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国家法律与地方法规的适用

该公司所从事的释涂围垦工程枣 《摔撼硬用伫瑷法》实旗之

前立项,并已获得省圃垦局依照 《浙江省滩涂囵且眢理条例》颁

发的围垦许可证。因nL,在办案期间该公司认为其滩涂围垦项目完

全合法,无需再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申办海域使庵手续。  ∵
但晕在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颁布后,针对浙江省滩涂围垦管

理,浙江省人民政府在 《关于科学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通知》中

已进一步明确: “凡涉及海域使用的滩涂围垦顼目,要严格按照
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和 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工作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 (国笨 [⒛“]妍 号》的规定,先取得海域使用许

可,再报省水利部门审揽
”
。由此可见,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涂

围垦具有行政管辖职杈是不容置疑的b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对当事

人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杈、擅自从事用海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完全

正确的。                  ∶

违法事实与性质的认定

体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,罚款额是按非

法占用海域期间内使用海域面积应缴纳海域使用金的若干倍进行计

算的。所以,作出处罚前必须对违法事实进行准确的界定:包括确

定非法用海的期间、面积、海域使用金标准和处罚倍数共4个要

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∶

I。 违法用海期间的认定        ∷

本案违法用海期间的计算较为复杂。该工程于|zO00年 11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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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工用海,施工期间处于时停时建状态,最后一次施工于⒛⒄ 年

5月 ⒛ 日至九∝ 年8月窦施,至⒛“年 6月 7日执法人员检查未

复工。而 《海域使用管邋法》于aOOz年 1月 1日施行,此前 1g98年

5月 1日 施行的 《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笫二款规定

“
使用海域角于公益事业⋯⋯生态环境以及滩涂围垦,海岸防护顼

目的,不适用本办法
”
。

在梳理了法律依据后,会审中办案人员与专家∵致认为:认定
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之前滩涂围垦用海时间为非法占用海域时

间缺乏法律依据。违法用海时间应从⒛陇 年 1月 1日 《海域使用

管理法》实施后开始计算。

但是在具体用海期间的计算上,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ρ

一种意见认为:违法用海时间从⒛⒁年 5月 zO日 重新复工之

日起,至 ⒛06年 6月 7日 发出 《贲令停止海洋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之日止。其中用海施工期为⒛04年 5月 至 8月 ,共三个月,但此

后占用海域的结果仍然持续存在。因此,认定违法用海期间为两

年。

另一种意见认为:违法用海时间从 zO02年 I月△ 日起,至

⒛06年 6月 7日 发出 《责令停止海洋违法行为通知书》之日止 ,

共四年半。因为⒛陇年Ⅱ月 1日 至⒛∝ 年 5月 ⒛ 日期间虽然工

程时建时停,但其非法占用海域的结果ˉ茸存在,也应对这期间的

违法用海行为进行处罚。

经会审,处罚机关认定本案的违法用海期间为四年半。

2.违法性质的认定

确定围垦行为是围、填海还是非法占用海域是本案确定处罚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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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重要基础。对此也有两种不同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应定为围、

填海 ,依法在
“
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

”
进行量罚。另-种意见认

为 :应认定为非法占用海域较为妥当,依法在
“
五僻以上十五倍

以下
”
进行量罚。因为考虑该项目开工进行围、填海行为主要在
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前,据施工单位陈述
“
围垦工程自⒛04年

5月 zO日 之后主要是在原围堤上加高
”
。

对于上述两种意见,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采纳了第二种,实施

了五倍的罚款。

在本案处罚执行过程中,浙江省总队在严格依法行政的前提

下,加强与当事人的联系与沟通,充分体谅其资金周转等实际情

况,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,接受了当事人提出的
“
分期缴纳罚款

”

的请求,最终全额执行结案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本案涉及同一违法行为不同法律规范都有规定时,如何适用法

律的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 (以下简称 《立法法》)确

立了法律冲突时的适用原则 ,该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:“法律的效力

高于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。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

规、规章
”
。第八十条规定 : 

“
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

地方政府规章。省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

政区域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
”
。

在本案查处过程中当事人辩称:其已经按照 《浙江省滩涂围

垦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办理了相关的申报手续,并取得了围垦许可

证,其行为合法有效,不应该受到处罚。但依据 《立法法》第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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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条 :“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

例和单行条例、规章,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,适用特别规

定;新的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不一致的,适用新的规定
”
。《立法

法》确立了不同位阶的法律发生适用冲突的解决原则,即上位法

优于下位法、新法优于旧法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。本案中 ,
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颁布后当事人的围垦行为仍在继续,但没有取

得海域使用杈。依据该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:“单位和个人使用海

域,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杈
”
。本案适用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是

正确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.
在查处过程中,执法机关召开会审会充分讨论案情,正确认定

当事人违法事实为非法占用海域而不是非法填海,定性准确。对当

事人因资金周转困难而提出的延期和分期支付罚款的谐求给予了充

分谅解,符合海洋行政处罚的立法目的。该案是海洋行政处罚案件

中处理较好的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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